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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海口市龙华区清风路一心堂药店隔壁猪肉店卖

早餐，该店每日早上占街经营，遗留大量垃圾（早7
点—8点）；

2.龙华区秀英村路口经营大量夜宵摊（晚11点—12
点），油烟污染严重，每日遗留大量垃圾。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观澜湖融创 4期旁，2023年
11月23日18:13，永兴镇荔枝园内正在燃烧塑料制

品，浓烟滚滚。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大道大塘沟村

口，从村口的坡上去 20—30米能看到有两三层楼

高的土堆，红土被第三方挖走，填成了废土，土地

资源被破坏。

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美善路 2号海口

泓杰洗涤服务有限公司、海口星昌洗涤服务有限

公司、海口天生洗涤服务有限公司、海南皖源清洁

服务有限公司（兴洋大道1号）等公司：1.锅炉未安

装除尘装置，烧木柴，冒黑烟；2.洗涤污水乱排放，

污染环境。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石塔村同都路13号的华茂隆

食品加工厂，距离居民区很近，没有任何手续。

海口市美兰区碧海大道海新桥下方南渡江入海口

段，人工岛“碧桂园中央半岛”处，目前河道退潮后

淤泥堆积，需要进行河道整治如清淤等。

海口市秀英区滨海大道189号泰达天海国际小区，

洋房区所有5楼用户占用楼顶，雨污混合后直接排

入大海；1楼业主破坏绿地及消防通道，影响周边

居民正常生活；小区商铺占用人行道及绿地改造

成别墅。

海口市琼山区府城滨河华庭小区隔壁海南省老年

病医院，该院拟建设医疗废水处理站，距离小区约

4-5米，医疗废水处理中产生的臭气及其他因素会

影响居民身体健康，要求站点搬离。

海口市秀英区丽晶路金外滩小区附近秀英港集装

箱码头24小时作业，夜晚产生噪声污染；码头车辆

经常进出产生尾气污染和扬尘污染；周边居民希

望秀英港集装箱码头能搬迁。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红丰村委会儒唐村，

靠近扶北村方向（在村里的庙北侧约100米位置），

该处原状为林地和鱼塘，目前开挖搞建设，挖出来

的大坑内污水堆积，滋生蚊虫，存在安全隐患。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美兰机场二期环评造假，距

离小区3公里以内，噪音超标，严重扰民；同时存在

尾气污染及电磁辐射，影响鸿洲江山小区居民。

海口市海甸二东路13号环惠大厦一楼101房海南

永丰美食城有限公司，没有相关手续仍然生产。

龙华区丽晶路金外滩小区对面秀英港：1.秀英港

集装箱码头粉尘、夜间卸货噪音问题严重，影响居

民休息。2.龙华区杜鹃路金外滩小区东面排水沟

臭气熏天，靠杜鹃路入海处污染严重。

海口市秀英区长滨四路海岸赛拉维小区近几个月

商业街的烧烤店、火锅店等餐饮店，将排烟管道非

法装置在小区入口处，排烟管道上方是居民楼层，

散发异味，让人无法忍受，多次找物业反映过该情

况，物业不管，业主反映中午之后根本没法开窗，

已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融创桃源大观小

区：1.开发商在小区东南方向填湖（以前叫玉林湖

湿地公园）造房用于开发小区二期，围湖造路，湖

面积变小至少三分之一，破坏生态红线和环境；2.
为保证地下室施工将湖里一大半水抽走，现在能

看到河床裸露，并经常往湖里排放建筑废水，导致

湖水变浑浊，同时这个项目未取得开发许可证，曾

向12345反映过，答复为城管执法已到现场要求停

工，但从未见停工，施工噪声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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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一心堂药店旁边的海口龙华荣鑫武餐饮店门口分别有售卖猪肉和售卖早餐

（粉面类），并在店门前人行道上摆放有折叠餐桌供人用餐，地面有零散纸屑，店

门前墙角处有少量垃圾。

2.秀英村路口夜间有夜宵摊贩在此摆卖，时间约为晚上 11点至次日凌晨，夜宵

摊位约有20个，主要经营炒粉、烤生蚝及果冻、水果等，会有油烟味和零散垃圾。

观澜湖融创4期周边美孝村荔枝园、永德村荔枝园，上述荔枝园内未发现燃烧塑

料制品现场或迹象。在美孝村荔枝园内有村民在自家荔枝园里烧树枝煮喂鸡

所用饲料，但不违反秸秆（农林废弃物）禁烧相关规定。为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永兴镇人民政府举一反三，使用车巡步巡＋无人机远程巡查的方法，从观澜

湖融创4期周边扩大覆盖到羊山大道周边。

1.美兰区演丰镇东寨港大道大塘沟村口附近存在堆土现象。

2.经走访塔市村委会“两委”干部、大园村村民、大塘沟村村民等人，均表示未发

现该地块有盗挖红土情况。

3.对该地块东侧堆土现场开挖4个坑位，地块北侧剥离堆土为原土，南侧剥离堆

土为原土，中间剥离堆土深挖1米左右为原土，中间点位北侧剥离堆土为原土，

无盗挖红土痕迹。

1.海口泓杰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和海南皖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燃料为生物质成

型颗粒，但存在燃烧木柴嫌疑；锅炉燃烧废气经布袋除尘处理后排放，未见黑

烟，厂区内无明显异味。生产废水排入污水管网。企业现场提供了锅炉废气和

废水合格检测报告，检测结果达标。

2.海口星昌洗涤服务有限公司和海口天生洗涤服务有限公司两家企业无实质

性生产行为，均委托其他企业代加工。

1.同都路 13号为一栋低层自建民宅，该食品厂设置在一楼，二楼及以上楼层由

房东居住，该民宅四周为其他民宅，间距约8米。

2.该食品厂仅生产食用冰块，生产原料为自来水，经过滤和紫外线臭氧杀菌消

毒后由制冷机制冷结冰，不排放废气和废水，其制冷压缩机安装在一楼外立面，

运行过程中产生一定噪音。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该项

目无需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经现场核实，横沟河碧桂园中央半岛处退潮后未发现河道淤积问题。

1.小区小洋楼一共 6层，5、6层属于复式跃层户型，5楼楼顶属于第 6层专用露

台，非该栋楼的公共楼顶，只能通过6层住户房间才能进入，不存在占用公共楼

顶。目前共有41户将5、6层复式跃层户型露台封闭，海秀街道办执法中队已对

该户型封闭露台部分业主进行立案查处，正在完善执法程序。

2.小区内绿化经过多轮补植补种后与开发商提供竣工图对比，仍然为开放的绿

化用地。

3.未发现污水错排雨水管道现象。

4.未发现商铺占用人行道和绿地。

举报件反映的医疗废水处理站为海南省老年病医院的配套临时污水处理项目，

目前该项目尚未完工。

1.车辆驶入港口前都会在码头周边物流公司停车场停留或在丽晶路上停留，丽

晶路上停留车辆启动时产生的噪声很大。

2.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内部道路无降尘设施，码头周边还有1个公交总站和3
个货车停车场，4个场所内地面均未硬化或部分硬化，且缺乏降尘措施，导致车

辆通行丽晶路尘土飞扬造成扬尘污染。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港口经营人

应提供365天、24小时的港口作业服务，作业机械设备产生震动声、摩擦声及警

示等噪声。

1.该点位为该村村民宅基地，目前已开挖地基，因下雨导致地基基坑积水。该

宅基地已取得《农村宅基地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2.该水坑深约50厘米、长21米、宽11米，未发现有蚊虫滋生的情况，基坑周边未

设置防护围挡，存在安全隐患。

1.噪音情况。现场核查每隔5分钟一航班，现场感觉飞机距离较近，噪音较大。

2.环评情况。美兰区美兰机场二期项目于 2013年 4月 28日取得海南省国土环

境资源厅环评批复；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办理自主验

收，并于2023年8月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平台公示。

3.飞机尾气污染情况。根据机场二期《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飞机起飞离

开跑道短时间内将会爬升到400米左右的高空,在大气扩散的条件下,其排放的

污染物对机场周边的环境影响很小。从 2021年至 2023年 6月 11日期间，美兰

机场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监测的六项污染物年均浓度达到一级标准。

4.辐射污染情况。辐射污染问题影响较小，飞机起降所产生电磁辐射影响未纳

入电磁辐射监管类型。

海南永丰美食城有限公司产品为食品食用冰制造等，属于家庭作坊和商铺门

店，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第十一项该类别不

纳入环评管理，无需办理环评手续。

1.车辆驶入港口前都会在码头周边物流公司停车场停留或在丽晶路上停留，丽

晶路上停留车辆启动时产生的噪声很大。

2.海口秀英港集装箱码头内部道路无降尘设施，码头周边还有1个公交总站和3
个货车停车场，4个场所内地面均未硬化或部分硬化，且缺乏降尘措施，导致车

辆通行丽晶路尘土飞扬造成扬尘污染。

3.排查丽晶路和杜鹃路交汇处海岸线，发现丽晶路排水口已被沙子堵住无水流

排出，海岸线海面漆黑有臭味。

1.市民反映的餐饮店分布在赛拉维小区商住综合楼，一层至三层为商业铺面，

三层以上为住宅，商住综合楼均设置住宅专用排烟通道及商业专用排烟通道，

排放口位于楼栋天台。

2.该商业街共经营有25家餐饮店，其中火锅店6家，烧烤店3家，其他餐饮店16
家，均安装油烟净化器，餐饮店的油烟排放通过接入楼栋预设的商业专用排烟

通道，在第15层的天台排放，现场查看各油烟排放通道均正常使用。

1.该项目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不破坏水务蓝线。

2.该项目所涉水体属于矿坑形成的人工水体，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自然水体，不

在我市所规定的河湖管理范围线内。

3.未发现该项目排放建筑废水行为，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已委托监测机

构对该水坑水质采样检测，结果显示水质达标。

4.该项目于 2021年 8月 17日取得施工许可证，原施工许可证于 2023年 11月 10
日撤销，现处于施工换证的过渡期，新的施工许可证还未完成核发。该项目建

设单位在未完善变更施工总承包单位及报建手续和办理复工申请、恢复施工安

全监督的前提下，擅自组织人员施工，导致产生噪音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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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1.加强对海口龙华荣鑫武餐饮店

“门前三包”问题的管理，督促门店

严禁出店经营，并严格落实“门前

三包”责任。

2.加强对秀英村路口市容环境的管

控，杜绝流动夜宵摊点摆卖和乱丢

垃圾问题。

举一反三，使用车巡步巡＋无人机

远程巡查的方法，加强对周边村

民的宣传教育，杜绝燃烧塑料制

品浓烟滚滚的问题出现，避免影

响周边居民，力争打造市民满意的

生态环境。

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需立行

立改，做到措施到位，污染消除，并

且形成长效机制，杜绝问题反弹，

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应立行

立改，做到措施到位，排放达标，污

染消除，并且形成长效机制，杜绝

问题反弹，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1.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由凤翔

街道组织加强对该厂区域的巡

查管控，确保无超时生产和噪音

扰民问题。

2.项目噪声达标排放。

3.处置结果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形成长效机制，杜绝问题反弹，达

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1.明确泰达天海国际小区洋房区所

有5楼用户天台使用权。

2.明确泰达天海国际小区所有一楼

业主家门前绿地破坏情况，并责令

复原。

将临时污水处理站设计规范、选址

标准、处理工艺、排放标准等向滨

河华庭小区居民作全面、细致、深

入解释，消除小区居民“影响身体

健康”的思想顾虑。

1.治理源头，加强洒水降尘作业，加

强作业质量监督降低该码头周边

扬尘污染问题。

2.加强对货车司机管理、教育，降低

车辆噪声。

1.做到立行立改，措施到位,消除安

全隐患。

2.清理坑内污水，形成长效机制，杜绝

此类问题，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督促美兰国际机场加强管理，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尽可能减

少对群众的影响；同时要主动做好

解释和沟通工作，得到群众的理解

和认可。

做到措施到位，排放达标，污染消

除，并且形成长效机制，杜绝问题

反弹，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1.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尽可能减

少粉尘作业对群众的影响；同时要

主动做好解释和沟通工作，得到群

众理解和认可。

2.水务部门定期对河道水质进行监

测分析和河道清淤，形成长效机

制，保障河道良好的水质。

1.对商业街所有餐饮店排查监管，

确保餐饮店正常启用油烟净化器。

2.责成物业公司对 8栋商住综合楼

商业专用排烟通道末端加装烟气

净化设备，最大限度消除烟熏和异

味，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1.加强对该项目监督管理，严禁未

完善变更手续、报建手续、复工申

请及恢复施工安全监督的前提下

擅自组织施工行为。

2.对该项目噪音扰民问题加强巡查

及执法，杜绝超时施工、违规施工现

象，降低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已要求海口龙华荣鑫武餐饮店清理店门前垃圾，严禁出店经营，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该餐饮店已于11月25日清理店门前垃圾，收回

摆放在人行道上的折叠餐桌。

2.加强对秀英村路口的巡查，自11月24日晚上起，已安排队员在秀英

村路口值守，未再出现夜宵摊贩摆摊情况；竖立公示牌，告知群众此处

禁止摆摊，并引导摊位至附近夜市集中经营。

1.加大宣传普法力度，利用村村通广播、宣传车、加挂横幅、入户发放

告知书以及无人机远程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不间断宣传，进一步提高群

众禁烧意识。

2.继续采取网格化管理＋机动巡查方法，深入观澜湖融创4期周边村

庄、田头等地段，加大巡查力度，严防死守，避免出现燃烧塑料制品污

染空气，影响周边居民的情况。

土堆已清理完毕，并恢复了土地原状。

1.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存在废

水废气排放的企业做进一步检测，后续将依据检测结果判定投诉问题

是否属实，并做进一步处理。

2.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将持续跟踪办件的落实情况，同

时加强巡控，督促当事单位进一步规范生产，避免锅炉未安装除尘装

置、烧木柴、冒黑烟、洗涤污水乱排放等问题发生。

1.凤翔街道已针对石塔村区域制定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由凤翔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加强对该区域巡查管控，确保无超时生产及噪音扰

民问题。

2.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于11月26日委托资质单位对该项目开展噪

音监测，监测结果达标。

美兰区水务局将联合新埠街道，加强横沟河河道巡查，发现淤积问题

及时清理处置。

1.要求物业提供洋房区 5楼天台是业主产权的相关图纸等佐证材

料。

2.要求物业加强排查，避免违规占用绿地情况出现。

1.做好群众解释工作。2023年 10月 31日至今，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

处已组织召开4次座谈沟通会，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2.优化污水站设计施工方案。拟变更永久污水处理站排气管道位置，

进一步降低项目对周边环境影响。

3.做好项目监督管理。加强对临时污水处理站建设的监督指导，做好

废水废气等常态化检测，确保临时污水处理站建成启用后，所排放的

废水和废气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1.对秀英港集装箱码头3个货车停车场企业各处2000元的罚款，同时

要求3家公司做好相关防尘降尘工作措施。

2.每天不定时对秀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巡查，对作业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扬尘治理效果。

3.加强丽晶路洒水降尘作业，提高洒水频次。

4.解决道路未硬化问题，海南港航物流有限公司已制定停车场改造方

案，预计年底前施工。

5.要求车辆限速行驶，降低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6.海口市交通港行局和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成立工作专班，制定工

作方案，解决噪音和扬尘问题。

1.2023年 11月 25日，村民颜川乔和周玉平已将基坑内积水抽干并进

行消毒，同时在基坑周边设置防护围挡，附近两户村民表示对处理结

果感到满意。

2.红丰村已制定巡查方案，由村干部每周定期开展巡查。

1.省、市、区政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调度机场噪声治理工作进

展，赴现场调研、走访、座谈，听取群众意见，了解飞机噪声影响区域、

人口及程度，进行登记造册，推进分类解决机场噪声问题。

2.美兰机场建立24小时投诉客服热线，及时回应机场噪声投诉问题，

采取优化调整飞行程序、实施双跑道隔离运行模式、使用减噪程序起

飞等措施，减少飞机噪声对周边区域影响。

3.海口市组织开展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周围区域噪声管控研究项目，

科学划定受美兰国际机场周围生活环境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为落

实搬迁、隔音降噪措施提供依据。

经走访该公司相邻两户别墅，其中一户无人居住，另一住户表示该作

坊未对其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1.对秀英港集装箱码头3个货车停车场企业各处2000元的罚款，同时

要求3家公司做好相关防尘降尘工作措施。

2.每天不定时对秀英港集装箱码头进行巡查，对作业质量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扬尘治理效果。加强丽晶路洒水降尘作业，提高洒水频次。

3.加强对货车司机管理、教育，降低码头周边车辆出行噪音对周边居

民的影响。

4.龙华区水务局根据海洋潮汐，低潮位时打开末端钢坝闸进行水质置

换，高潮位时将外海的活水补充进入河沟，逐渐置换，在水质良好时关

住末端钢坝闸蓄水。在降雨时，确需开闸排涝排水时跟进前端开闸排

涝排水情况，雨后及时关闭闸门，第一时间调度处理污染水体，尽快恢

复水质。

1.对商业街所有餐饮店进行排查监管，确保餐饮店正常启用油烟净

化器。

2.责成物业公司采取切实措施整改因风向等因素导致天台排烟影响

居民正常生活的问题。物业公司经与周边业主代表商议后，承诺在商

住综合楼商业专用排烟通道末端加装烟气净化设备，最大限度消除烟

熏和异味。

1.海口市质量安全监督站已于2023年11月21日下发建设工程整改通

知书，责令项目立即停止施工。目前该项目已按要求整改停止施工。

2.海口市综合执法局琼山分局已于11月21日对该项目噪音扰民问题

进行立案查处。后续将对该项目持续加强跟踪巡查，确保施工噪声不

影响小区住户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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